
附件5：
关于德宏州交通运输局
2015年部门预算编制的说明
按照预算管理的相关规定，目前部门预算的编制实行综合预算制度，即全部收入和支出都反映在预算中。
一、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
㈠基本职能
1、承担涉及综合运输体系的规划协调工作，会同有关部门组织编制综合运输体系规划，指导交通运输枢纽规划和管理。
2、组织拟订并监督实施交通运输发展战略、行业规划、政策和标准。组织起草行业规范性文件。拟订综合运输计划并组织实施。参与拟订物流业发展战略和规划，拟订有关政策和标准并监督实施。指导公路、水路行业有关体制改革工作。
3、承担道路、水路交通运输市场监管责任。组织制定道路、水路运输有关政策、准入制度、技术标准和运营规范的实施意见并监督实施。指导城乡客运及有关设施规划和管理工作，指导出租汽车行业管理工作。指导公共汽车、城市出租汽车的运营和汽车租赁。负责权限范围内汽车出入境运输、国际和国境河流运输及航道有关管理工作。
4、承担公路、水路建设市场监管责任。组织拟订公路、水路工程建设相关政策、制度和技术标准及实施细则、办法并监督实施。组织协调公路、水路有关重点工程建设和工程质量、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负责监督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管理、使用。负责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养护、市场和收费的监督管理。负责路政管理，依法保护公路路产路权。
5、承担权限范围内的水上交通安全监督管理责任。负责水上交通管制、船舶及相关水上设施检验、登记和防止污染、水上消防、救助打捞、通信导航、航道管理养护、船舶与港口设施保安及危险品运输监督管理工作。负责船员管理有关工作。指导本州管理水域水上交通安全事故、船舶及相关水上设施污染事故的应急处置，依法组织或参与事故调查处理工作。负责港口、码头、水运的行业管理。
6、指导公路、水路行业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工作。按照规定组织协调重点物资和紧急客货运输，负责重点干线公路网运行监测和协调，承担国防交通动员有关工作。
7、指导交通运输信息化建设，监测分析交通运行情况，负责公路、水路交通运输行业综合统计，提供信息和咨询服务。指导交通运输行业科技开发、教育培训、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工作。指导交通行业协会、学会工作。
8、协调中央、省垂直管理的民航、邮政、公路、路政等涉及地方的有关工作，负责公路、水路对外交流与合作工作。
9、拟定战时交通保障计划和重点目标保障方案，负责组织交通战备演练，协调公路、邮电、民航等部门的战备工作，协调组织重点战略物资和抢险、救灾、战备等紧急运输工作。
10、制定行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维护稳定管理办法并监督实施。
11、负责德宏州交通运输局的党务、组织建设、干部人事、党风廉政建设等各项工作。
12、承办德宏州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㈡2015年重点工作任务
2015年德宏州交通运输局主要工作目标是力争龙瑞高速公路基本建成通车，瑞陇高速公路建设快速推进，全年完成交通运输固定资产投资20亿元；完成农村公路建制村通畅工程和集中连片扶贫地区县乡公路改造工程600公里，实现37个建制村公路通畅，使全州建制村公路通畅率达到83.9%。
围绕以上目标任务，全力做好以下六项工作：一是全力配合州协调办和沿线2市1区政府、管委，突出抓好龙瑞高速公路征地拆迁和地方服务保障工作，积极帮助项目业主做好融资工作，加快建设龙瑞高速公路，力争年内建成通车，确保年内德宏境内段完成投资8.8亿元。二是全力配合项目业主抓好征地拆迁和地方服务保障工作，积极帮助项目业主做好融资工作，尽力向国家和省争取项目建设补助资金，加快建设瑞陇高速公路，争取年内完成投资7亿元。三是积极帮助项目业主做好协调服务工作，力争瑞丽国家公路运输枢纽瑞丽中心客运站建成投入使用，争取年内完成投资0.7亿元。四是积极向上争取建制村农村公路通畅工程和集中连片扶贫地区县乡公路改造工程建设项目，力争全年改造农村公路600公里，完成农村公路建设固定资产投资3.5亿元。五是按照积极争取国家和省支持，加大资金筹措分年度逐步实施的原则，加快推进龙江库区航运基础设施建设项目3个码头和17个停靠点的建设，不断改善和提高龙江库区航运基础设施服务能力和水平，2015年争取开工一期工程。六是支持企业加快推进芒市客运西站、盈江客运西站、陇川客运东站项目前期工作。
二、部门预算编制情况

德宏州交通运输局2015年预算编制的指导思想是：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本着收支平衡、量入为出的原则，结合本局实际，在确保工资性支出和机构运转基本需求的前提下，按照零基预算办法规定的项目排序原则，分轻重缓急统筹安排。
三、部门基本情况
纳入2015年部门预算编报的单位共1个，部门在职在编实有人数41人，其中：财政全供养41人；在编实有车辆7辆。离退休人员22人，其中：离休2人，退休20人。
四、2015年部门预算收支情况
2015年德宏州交通运输局预算总收入9747.25万元，属公共财政预算拨款。
2015年部门预算总支出9747.25万元，其中：基本支出389.80万元，占总支出的4％，项目支出9357.45万元，占总支出的96％。按支出功能科目分类，支出分别列“208（类）－05（款）”支出122.38万元，主要反映用于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方面的支出；“214（类）－01（款）”支出9599.27万元，主要反映与公路、水路运输相关的支出；“221（类）－02（款）”支出25.6万元，主要反映等行政事业单位用财政拨款资金和其他资金等安排的住房改革支出。
（1） 基本支出情况
2015年用于德宏州交通运输局正常运转的日常支出389.8万元，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工资福利支出368.80万元占基本支出的94.61％；办公经费、差旅费、水电费、汽燃费、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经费（商品和服务支出）21万元占基本支出的5.38％。日常公用经费（商品和服务支出）比2014年增加8.09%。
（2） 项目支出情况
2015年用于保障德宏州交通运输局加快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协调推进中缅公路、水路通道建设，强化公路管理养护和行业监管等工作。用于潞西至梁河二级公路建设项目到期贷款本金5750万元；国道320线菲红-坝托和戛中-畹瑞桥公路改造794.45万元；取消政府还贷二级公路收费专项支出2813.00万元。与2014年对比州级偿债准备金增加204.4%，农村公路建设和养护州级配套资金按现行财政体制转由财政转移支付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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